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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高新管字〔2020〕89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省高层次人才产业园

十条服务举措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，各镇、各管理处，各相关单位：

《江西省高层次人才产业园十条服务举措》经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
南昌高新区管委会

2020 年 10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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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高层次人才产业园十条服务举措

为加快推进江西省高层次人才产业园核心区（以下简称人

才产业园）建设，承接好高层次人才领衔项目，营造良好的发

展环境，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，现制定以下十

条服务举措：

1.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人才制度。市、区两级领导干部原则

上每人联系不少于 2 名高层次人才，联系活动原则上每年不少

于 2 次，专题协调解决人才提出的问题。

2.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制度。面向国家级高层次人才

推行“一对一”服务模式，省级高层次人才推行“一对二”服

务模式，市级高层次人才推行“一对多”服务模式，提供“妈

妈式”、“零跑腿”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。

3.搭建人才线上服务平台。开发智慧人才云平台系统，集

合人才政策查询、人才项目申报、人才政策兑现、创新创业服

务等功能，实现线上申报、受理、审批。

4.提供人才住房保障。分层分类满足人才住房需求，为在

人才产业园内工作且在南昌市无自有住房的高层次人才，优惠

提供可租或可售的人才公寓。

5.协调人才子女就学。在人才产业园内工作的国家级高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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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人才，其子女入（转）学，不受户籍限制，协调市教育部门

根据其本人意愿自主选择市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。在

产业园内工作的其他高层次人才，其子女入（转）学，不受户

籍限制，由区教育部门根据其本人意愿自主选择区属公办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。加大国际学校引进和建设力度，为有需求

的外籍及海外归国人才提供国际教育资源。

6.安排人才配偶就业。在人才产业园内工作的省级以上高

层次人才配偶，有意来南昌市工作的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协

调按原身份对应安排至市、区属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。

7.提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居留便捷服务。为涉外企业和

外籍人才办理工作许可、居留许可，试点建立“外国人工作居

留单一窗口”。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制定“一链式”服务办事指

南，一窗联合受理办理。

8.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。在上交所、深交所江西服务基

地创办融资路演中心，以项目路演为特色，定期举办高层次人

才领衔项目的资本对接沙龙。定期组织股权交易中心、律师事

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金融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的专家，为高

层次人才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。

9.提供医疗保障。协调市卫健部门为人才产业园内高层次

人才开通三甲医疗机构绿色通道，提供优先挂号和优先就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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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以及便捷医疗服务和家庭医生保障。每年为高层次人才

提供 1 次医疗保健检查。

10.构建人才荣誉体系。对于在对外交往、经济建设和社会

发展等方面，为人才产业园做出杰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授予

“南昌荣誉市民”称号。推荐各类人才申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类

荣誉奖项。推荐有代表性的各类人才依法参选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，参加工商联以及政府顾问团队。

南昌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

